互联网网站备案承诺书
（我方客户单位名称） 同意 （下属单位名称）在朝阳区政务外网使用IP地址：（网站公网ip地址）。 
（下属单位名称）作为（备案网站名称）主体责任单位承诺在使用北京商务中心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服务时，遵守以下各项规定：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管理规章，严格执行信息安全管理规定。

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规定，国家对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制度，对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备案制度。未取得许可或者未履行备案手续，将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需要开展电子公告服务的，须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需要开展电子邮件服务的，须遵守《互联网电子邮件服务管理办法》。

依据《非经营性互联网备案管理办法》规定，如备案信息不真实，将关闭网站并注销备案。网站主体责任单位保证备案信息真实有效，当网站主体责任单位备案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及时到备案系统中提交更新信息。如未及时更新而导致备案信息不准确，网站将被关闭处理。 

网站主体责任单位不得利用互联网服务发布含有下列内容之一的信息： 

1) 反对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的；

2) 危害国家安全、泄漏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

3) 损坏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 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 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 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的；

8)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 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网站主体责任单位发布的信息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政策规定。
网站主体责任单位在网站联网测试、试运行期间以及业务正式开通后，应保证其所提供业务内容的安全性与稳定性，不对电信运营商的相关业务平台造成危害。

网站主体责任单位应建立有效的信息安全保密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措施，并接受相关业务主管部门的管理、监督和检查。

若违反上述规定，电信运营商或电信行业主管部门有权采取必要措施，关闭相关信息源接入通道和信息发送通道，情节严重者终止合作业务，追究互联网使用者的法律责任，并追索由此产生的相应的经济损失。

在使用互联网服务过程中，服从监督和管理；若违反本承诺书的承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并接受相应的处罚。
综上，作为应用系统的主责单位，我单位将认真做好业务系统的相关安全管理，如出现重大信息安全事件，造成影响，我单位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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